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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荡南村委前有一块空地，以前是种地，兰陵街道的垃圾全拉过来倾倒，现在全是堆放各种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，离杨家村居民区近。向当地政府反映过，未处理。 
	1.经调查，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。 

2.反映的空地位于天宁区兰陵街道荡南村委前杨村民小组南侧，原为菜田，2008年收储后闲置至今，周围建有围墙。由于荡南村委自然村分布集中、人口密集，建筑、装潢垃圾产生量较大，且周边无建筑垃圾消纳场所，故村委将该空地用实体围墙围护作为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。 

3.8月17日天宁区环保局对荡南村该空地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最高值符合排放标准。 

4.反映的“向当地政府反映过，未处理”问题。经查，前几年有部分村民反映该堆放点临近住宅区的情况，于2014年底停止使用该堆放点，后有村民在此空地上种植蔬菜。 
	天宁区兰陵街道办事处责令荡南村委将空地内建筑垃圾全部清理、平整场地，并用黑色网布对场地进行覆盖。考虑到工作量较大，白天施工影响周边村民正常出行等客观因素，要求村委于2016年9月3日前全面完成整改。
	1.责成兰陵街道与周边居民充分沟通后实施整改，于2016年9月3日前全面完成，整改作业期间严格按照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施工作业。 

2.天宁区加大该区域的巡查、监控力度，杜绝该地区建筑、装修垃圾偷排偷倒现象。 


